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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翎股份”）于 2014 年 9

月 9 日签订了《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以下简

称“《保荐协议》”），聘请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为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鹏翎股份与广州证券签署的《保荐协议》的

约定，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公司 2015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 2015 年

12 月 1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

关议案。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启动后，公司聘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其签订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保荐协议》。华泰联合证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之后的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华泰联合证券委派保荐代

表人杜长庆先生、张怿女士具体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及股票上市

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发行人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

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上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为华泰联合证券，根据规定，广州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华泰联合证券承接，广州证券不再履行相应持续督导职责。



广州证券与公司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后续将由华泰联合

证券与公司签订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华泰联合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杜长庆先生、张怿女士负责公司的具体持续督

导工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能

否获得核准，以及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华泰联合证券及杜长庆先生、张怿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一、华泰联合证券简介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业内率先打造的专

注于提供投资银行服务的专业子公司。公司致力于为政府、企业、基金、保险、

QFII、私募等机构投资者提供全面综合的金融服务。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在

北京、上海、南京设有业务分支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在承销保荐、并购重组、债

券等业务领域位于行业前列。 

 

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1、杜长庆先生 

杜长庆，男，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曾保荐东易日盛

IPO 项目，负责或参与慈星股份 IPO、共达电声 IPO、数码视讯 IPO、TCL 集团非

公开发行股票、远兴能源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 

2、张怿女士 

张怿，女，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曾参与建设银

行、光大银行、中国北车等多个 A 股和 H 股上市工作；参与苏宁云商公司债、

民和股份公司债、大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鸿达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项目。 

 




